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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章 智慧財產權 

摘要說明 

國際協定 

TPP的締約方必須遵循智慧財產權相關國際協定之規範，包括

商標、專利、著作權及植物新品種保護國際公約等實質規定。 

商標 

TPP規定不得以視覺可感知的標識作為申請商標註冊的要件。

與著名商標有產生混淆誤認之虞，不論該商標是否在締約方註

冊，應提供適當的措施拒絕其申請、撤銷其註冊或禁止其使用。

另外對於惡意把他人商標註冊作為自己的網域名稱，而且有意

圖營利的情形，TPP要求應提供適當的救濟措施，例如撤銷網

域名稱或請求損害賠償。 

地理標示 

「地理標示」是指用來表示商品產地來源的標示，該產地的商

品都具有一定的品質、聲譽或其他的特性，而且這些特性主要

是因為該地理區域的自然或人文環境所產生。我國目前以「產

地證明標章」及「產地團體商標」保護地理標示，例如:池上

米、阿里山高山茶已取得產地證明標章保護。TPP要求提供適

當及公開的程序來保護地理標示，但是如果地理標示是商品的

通用名稱，或與先前申請或註冊的商標近似，而且有讓消費者

產生混淆誤認的可能性，利害關係人就可以透過法律程序來撤

銷地理標示。 

著作權及相關權利(在我國為對表演人、錄音著作著作權人之

保護) 

1. TPP賦予著作人、表演人及錄音物製作人重製權(例如把表

演錄音或錄影、拷貝 CD)、散布權(如銷售)、廣播(如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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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送)及向公眾傳播權(如上傳 YouTube)等專屬權利。對於

錄音物上的表演人(如灌錄 CD 的歌手)提供高於國際標準

的保護，例如歌手有權禁止他人透過音響播放，或於電視

播送其 CD內容。 

2. TPP 在著作權方面有一項重要規定，就是對著作、表演或

錄音物的著作權保護期間，從目前國際公約要求的 50年保

護期間，延長至 70年。 

3. 著作權法規除了保障著作人權益外，也要調和利用人等社

會公共利益，因此TPP允許限制及例外規定，包括為教學、

學術、研究、評論、新聞報導等目的；以及促進盲人、視

覺障礙或其他閱讀障礙者接觸已公開發表著作等情形，讓

社會大眾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不經同意或授權，就可以

利用著作。 

4. 為因應數位環境的發展，TPP要求建立科技保護措施(我國

稱為防盜拷措施)的保護規定，對於非法提供下載軟體的序

號或提供改遊戲機服務等破解科技保護措施的行為，可能

需要負擔刑事及民事責任。 

5. 在數位及網路科技普及應用的時代，著作權的權利管理資

訊如果被移除或變更，會使得想要利用著作的人沒辦法知

道授權管道，造成著作權人的損害，因此 TPP禁止未經同

意擅自竄改或刪除權利管理資訊的行為，違反者要負擔刑

事及民事責任。 

網路服務提供者 

網路侵權行為需透過網路服務提供者(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ISP，例如中華電信、Google、YouTube或 Facebook)提供之服

務，才能夠進行。因此 TPP 要求對 ISP 業者提供法律誘因，

免除其可能擔負的共同侵權責任，鼓勵其與著作權人合作，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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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遏止網路侵權，例如 ISP 業者只要配合執行「通知及取下」

機制，在著作權人向 ISP業者發送網路上有侵害其著作權內容

的「通知」後，ISP業者立即「取下」該涉嫌侵權的內容，就

可免於被告侵權的風險及負擔民事責任，這就是責任安全港

(safe harbor)制度。但 TPP並未要求 ISP業者擔任網路警察，

亦即 ISP業者並無監督網路上侵權活動之義務。 

資料專屬保護 

對於農藥或醫藥品在申請上市許可時所提交的試驗與相關資

料，TPP要求提供資料專屬保護，在保護期間，未經原資料提

供者的同意，不應允許第三人引用該資料申請相同或相似農藥

或醫藥品的上市許可。各項保護期間規定如下： 

1、 對於新化學性農藥，應提供至少 10年資料專屬保護。 

2、 對於新成分新藥，應提供至少 5年資料專屬保護。 

3、 對於已知藥品的新適應症、新複方或新投藥方法之新臨床

資料，應提供至少 3年資料專屬保護。 

4、 對於新生物藥品(biologics)，應提供至少 8年的有效市場保

護，或是提供至少 5年保護併同其他有效的市場保護機

制。 

專利連結 

TPP要求建立專利連結制度，也就是專利權與藥品上市許可間

的連結機制，以便在學名藥上市前釐清專利爭議。在此制度下，

當締約國允許第三人引用已核准藥品的資料申請上市許可時，

應建立通知機制，讓藥品專利權人可以知道在專利權期間有學

名藥想要申請上市；另外，也要確保藥品專利權人有足夠的時

間與機會，去利用司法或行政程序，以及請求暫時性禁制令等

快速救濟措施，即時在學名藥進入市場前，解決專利有效性或

侵權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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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 

1. TPP 規定具備新穎性、進步性及產業利用性等要件的方法

或製程可以取得專利保護，但有例外可以不保護的情形，

例如人類的治療方法等。在程序方面，締約方應致力在發

明專利之申請日後 18個月內將技術內容公開，使公眾得以

檢視，另應給予申請人修正及更正的機會，以便在修改內

容之後取得或維持專利權。此外，對於締約方關於得撤銷

專利權之事由以及專利權效力範圍所不及的事項，也規定

了相關原則。 

2. 在專利新穎性方面，原則上，申請專利的技術，不能在申

請日前公開，才能符合新穎性的要求。但申請人有例如學

術發表的需求，而在申請前就公開技術內容，為了讓這種

情況不會喪失新穎性，專利法就規定在申請前一定期間內

的公開，不會影響新穎性，這段期間稱為優惠期。TPP 規

定優惠期期間為本國申請案申請日前 1 年，而且沒有限制

公開的行為態樣。 

3. TPP 規定，申請人申請發明專利，從申請日起 5 年或申請

實體審查後 3年(取較晚者)，仍未授予專利時，便構成審查

不合理之遲延，應補償專利權期限，但補償期間可以扣除

不可歸責主管機關的期間。 

工業設計 

TPP要求締約方必須提供物品部分設計保護。 

執行 

1. 在民事程序方面，TPP規定故意或過失為侵害行為之人應

負損害賠償責任；在商標仿冒或保護作品、錄音物及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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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著作權或相關權利之侵害案件，可以請求法定損害賠償

或懲罰性損害賠償。另外，在著作權或相關權利、專利及

商標的案件，TPP規定，法院應有權判決敗訴方應負擔訴

訟費用及適當的律師費；另一方面，如權利人濫用救濟程

序，則法院應有權命他負擔被告的適當律師費。 

2. 在民事程序的保全機制上，TPP 規定締約方的主管機關應

依聲請，不須事先通知涉及侵權一方，迅速地採取暫時性

措施以保障權利人，司法機關得命聲請人提出合理的擔保

品，以確保被告的權益並預防權利濫用。另外，權利人可

向海關申請邊境措施，使海關暫不放行或查扣疑似仿冒品

或侵權物品之進口；海關對於疑似仿冒品之進、出口或轉

口應依職權執行暫不放行措施，惟對於旅客少量、非商業

本質的個人行李則可排除適用。 

3. 刑事程序及罰則：為了提供智慧財產權高標準的保護，TPP

規定就特定型態的侵權行為，必須科以刑責，例如：就具

有商業規模之輸入仿冒標籤或包裝、輸出盜版商品，以及

側錄電影案件，應訂定刑事程序及罰責。 

4. 營業秘密犯罪之刑責：TPP 規定三種行為態樣，締約方可

以選擇一種以上行為課予刑責，但締約方也可以規定，在

符合特定要件(譬如行為人有意使營業秘密所有人受損害)

的時候才會有刑責。 

5. 經鎖碼載有節目之衛星、有線訊號之保護： 

(1) 就非法製造、進出口或散布用以解碼「經鎖碼載有

節目之衛星訊號」的器材、以及接收或散布經非法

解碼之衛星訊號等行為，TPP 要求提供刑事及民事

救濟。例如：未經 HBO 同意擅自製造、進出口或

散布可以將 HBO 鎖碼載有節目之訊號予以解碼的

器材，或是擅自接收、發送經非法解碼之 HBO 鎖



中譯資料倘與英文版原文有差異，以英文版為準。 

 

6 

碼載有節目之訊號。 

(2) 就非法製造、散布用以接收「經鎖碼載有節目之有

線訊號」的器材、以及接收或協助接收非法有線訊

號等行為，TPP 要求提供刑事或民事救濟。例如：

製造、散布可以非法接收有線頻道鎖碼載有節目之

訊號的器材，或是擅自接收、協助接收非法的經鎖

碼有線電視訊號。 


